廖克祥等诉三合街道办事处等生命权纠纷案
        —— 道路改造不符标准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判定  

关键词：道路改造 交通事故  防护拦设置 假想因果关系 
[裁判要旨]
道路改造者是道路的所有人或管理人，系民事主体，对于改造道路不符合相应规定的安全标准，存在交通事故次生损害可能的，道路改造者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责任。
[相关法条]
《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二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六条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公路工程技术规范》（JTGB01-2014）
第十条第二款第四项 公路路侧护栏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3.路侧有悬崖、深谷、深沟、江河湖泊等路段应设置路侧护栏……。
[案件索引]
一审判决书：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21)渝023初4693号。
二审判决书：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渝 03 民终 268 号 。
[基本案情]
原告（上诉人）廖克祥等六人诉称：2020年10月21日7时53分许，杨义兰驾驶渝A6HW20轻型仓栅式货车载廖昌莲、周兴梅、冉永雄、王德碧、黄卓程、王阳、周兰碧从丰都县三合街道汇南场出发到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当车行驶至丰都县三合街道鹿鸣岩村土门子水库堤坝时，车辆后滑入水库，造成杨义兰、廖昌莲、周兴梅、冉永雄、王德碧、黄卓程、王阳、周兰碧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杨义兰为全部过错，负事故全部责任，廖昌莲、周兴梅、冉永雄、王德碧、黄卓程、王阳、周兰碧无过错，不负事故责任。事故认定，虽分析系杨义兰操作不当，明显超员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分析漏列该路段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措施事实是导致事故的原因事实。该路段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三合街道办事处）、鹿鸣岩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鹿鸣岩村委会）、丰都县三合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三合农服中心）、重庆市丰都县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都县交通公司）是该路段的建设、管理单位，由此应承担赔偿责任。胡青勇设置障碍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三合街道办事处赔偿了8名死者的丧葬费各2万元。请求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廖克等经济损失552,445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上诉人）三合街道办事处辩称：发生交通事故属实，补偿的金额属实。本案本应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事故的原因是杨义兰操作不当，明显超员的原因导致，且本办事处无管理责任。原告以生命权纠纷起诉，赔偿标准应是农村人口标准。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被上诉人）鹿鸣岩村村民委员会未作答辩。
被告（被上诉人）三合农服中心辩称：事故发生路段相连的是山坪塘，并非水库，事故发生与本服务中心无联系，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被上诉人）丰都县交通公司辩称：本公司是该路段改造工程的施工单位，且按设计施工要求及标准完成了施工，并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不存在质量问题，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被上诉人）胡青勇辩称：发生交通事故属实，但交通事故与本人无任何关联性。事故责任书已对事故的原因及责任进行了认定。据此，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德荣暨第三人王飞的法定代理人述称：对发生交通事故无异议。
第三人皮有妹未作陈述。
法院经审理查明：死者廖昌莲系冉永奎之妻、廖克祥与张福芳之女、冉玉美、冉玉珠、冉兴之母。廖昌莲于1973年9月23日出生。2020年10月21日7点53分，杨义兰（准驾车型C1，有效期2015年12月7日至2021年12月7日）驾驶其所有的渝A6HW20号轻型仓栅式货车（核载5人，核载质量495KG）载冉永雄、王德碧、黄卓程、王阳、周兴梅、周兰碧、廖昌莲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汇南场镇出发往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丰都县三合街道鹿鸣岩村土门子山坪塘堤坝凸凹处时，因杨义兰没有把稳车辆油门，抖动致油门变小，开始上陡坡时换挡及油门调整不到位，导致车辆上坡后熄火。后因第一时间操作刹车不到位（车辆熄火时仅有一次踩刹车的机会），未能够刹住车，导致车辆失控后溜，滑入山坪塘（原土公路挨山坪塘的一边安装有高30CM的防护墩，2017年硬化成水泥路时因路基升高，防护墩只有15CM左右。发生本次事故时，此路段无警示标志，也未安装防护设施），造成驾驶员杨义兰及车内乘客冉永雄共8人溺水死亡的事故。2021年1月30日，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事故认定，杨义兰驾驶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操作措施明显不当，导致车辆后溜滑入水库（实为山坪塘）。且车辆存在明显超员行为，其行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杨义兰在此事故中为全部过错，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经对驾驶人杨义兰的血型检测，血型中未检出乙醇、吗啡与甲基苯丙胺及其他毒物。经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对渝A6HW20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鉴定，其结论为：被鉴定车辆渝A6HW20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的前风窗玻璃事故前应是完好；该车转向、传动、行驶、制动装置未见异常，其性能事故前应有效。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记载，事发公路属四级村道路，全长82.54KM，于2017年6月20日开工，2018年2月15日完工，2019年11月27日验收合格，竣工决算资金3,083.0241万元。由三合街道办事处于2016年9月委托丰都县公路局设计室勘测设计后发包给丰都交建公司承建（将土路硬化成水泥路）。
事故发生后，三合街道办事处已向8名死者（其中黄卓程系城镇居民）的近亲属各支付丧葬费20,000元。第三人王飞、王德荣、皮有妹均为杨义兰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庭审中原告廖克祥、张福芳、冉永奎、冉玉美、冉玉珠、冉兴明确表示放弃对第三人王飞、王德荣、皮有妹的赔偿请求权。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6日作出(2021)渝0230民初469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三合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付原告廖克祥、张福芳、冉永奎、冉玉美、冉玉珠、冉兴因廖昌莲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共计34,474.45元；二、驳回原告廖克祥、张福芳、冉永奎、冉玉美、冉玉珠、冉兴的其余诉讼请求。
廖克祥、张福芳、冉永奎、冉玉美、冉玉珠、冉兴及三合街道办事处不服原判决，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30日作出(2022)渝03民终268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389.55元（2989.55元+400元），由上诉人廖克祥、张福芳、冉永奎、冉玉美、冉玉珠、冉兴等人共同负担2989.55元（上诉人廖克祥、张福芳、冉永奎、冉玉美、冉玉珠、冉兴等人已预交3162.22元，本院应该退回172.67元）；由上诉人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负担400元（上诉人丰都县人民政府三合街道办事处已预交400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事发公路由被告三合街道办事处委托相关部门勘测设计后发包给被告丰都交建公司承建（将土路硬化成水泥路），2017年6月20日开工，2018年2月15日完工并投入使用，后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证明被告三合街道办事处对该公路有设计合理性论证等职责。由于原有土公路挨山坪塘的一边装有防护墩，说明此处客观存在风险。在2017-2018年该公路升级改造时，被告三合街道办事处更应根据交通部《公路工程技术规范》（JTGB01-2014）第10.2.4条第3款之规定设置路侧护栏而未设置存在轻微的过错。被告三合农服中心的设置单位系被告三合街道办事处，其宗旨主要是为农业服务，无管理公路之业务，在本案不应承担责任；被告丰都交建公司按被告三合街道办事处的要求承建该公路，结束后经验收已合格，在本案不存在过错；被告鹿鸣岩村委会不是该公路的管理者、维护者，在本案不存在过错；被告胡青勇因山坪塘排水的需要而修建引水拱，不影响车辆在公路（塘坝）的正常通行，在本案不存在过错。本次事故发生后经相关部门认定，属驾驶员杨义兰操作措施明显不当所致，杨义兰存在重大过错；乘客廖昌莲明知该车已超载且无偿搭乘，廖昌莲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综上，本院根据本案查明的过错程度，原因力事实，确定驾驶员杨义兰承担80％的责任，廖昌莲承担15％的责任，被告三合街道办事处承担5％的责任，其余被告无责任。鉴于原告放弃杨义兰承担的责任部分的请求，系原告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廖昌莲承担的责任部分由原告自己承担。
廖昌莲死亡后的经济损失，本院依法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计算为，40,006元/年×20年=800,1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计算为，26,464元/年×11年÷3=97,034.67元（廖克祥），26,464元/年×10年÷3=88,213.33元（张福芳），26,464元/年×1年÷2 =13,232元（冉兴），该项小计998,600元;                                                                                                                                2.丧葬费。原告计算为49,190元（98,380元／年÷12个月×6个月）。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拟计算50,000元。廖昌莲死亡后，给其亲属即本案原告造成了较大的精神伤害。但廖昌莲因系无偿和明知超载而搭乘在本案存在过错，故本院酌定赔为40,000元；                                                                                                                                                                                                                                                                                                                                                                                                                                                                                                                                                                                                                                                                                                                                                                                                                                                                                                                                                                                                                                                                                                                                                                                                                                                                                                                                                                                                                                                                                                                                                                                                                                                                                                                                                                                                                                                                                                                                                                                                                                                                                                                                                                                                                                                                                                                                                                                                                                                                                                                                                                                                                                                                                                                                                                                                                                                                                                                                                                                                                                                                                                                                                                                                                                                                                                                                                                                                                                                                                                                                                                                                                                                                                                                                                                                                                                                                                                                                                                       3.办理丧葬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损失。原告拟计算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2,000元、误工费2,100元，虽原告未举示相关票据证明，但本院考虑实际情况，酌定赔付交通费600元、住宿费500元，误工费600元（2人×3天×100元/天），共计1,700元。上列损失共计1,089,490元。三合街道办事处应赔付的金额为，108,9490元×5%=54,474.5元，扣减已赔偿的金额20,000元，实际赔偿的金额为34,474.5元。[footnoteRef:0] [0:  本案系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案件引发的8件生命权纠纷中的一件。其他7案均类案同判。] 

[案例注解]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主体的性质及适用程序；因果关系事实的分析判断及实体责任划分问题。
一、主体的性质及适用程序问题。原告在诉讼中罗列了三合街道办事处、鹿鸣岩村委会、三合农服中心、丰都县交通公司、胡青勇 、王飞等第三人为民事责任主体（被告），从程序法视角看，除三合街道办事处最具争议外，其余基本没有程序上的争议，因为这些当事人均为民事主体，当然实体法上是否真正属于责任主体，应从侵权责任法视角进行事实与实体法上考察论证。首先从程序法上进行讨论分析。之所以说三合街道办事处最有争议，是因为三合街道办事处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在履行行政职责时，属于行政机关，其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产生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当事人不能为此提起民事诉讼，如发生侵权，只能按行政诉讼程序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二是以平等的身份与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缔结民事法律关系或非因行政行为侵权而是因民事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诉讼，只能提起民事诉讼。由此必须界定三合街道办事处在本案中的主体性质。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系三合街道办事处作为业主在改造乡村公路时，因公路改造设计存在瑕疵，由于改造公路“瑕疵” 与杨义兰违规行驶行为结合导致他人损害。那么三合街道办事处改造公路的行为是行政行为或是民事行为呢？这里不妨从法律相关规定进行分析，我国《公路法》第八条第一、二款规定国务院及地方交通主管部门是国道、省道的管理监督部门，该条第三款规定，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乡（村）道建设和养护工作。从条文的文字表述上看，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监督属行政行为无异议，但第三款的乡（镇）政府“建设与养护”是否也属行政行为呢？理论存疑，值得讨论。“建设”确认的是建设公路的业主资格及建设义务主体问题，“养护”确认的是公路保护维修的义务主体问题，该款并没有明确“建设”、“养护”行为的行民性质界分，如何进行界分？还必须从行政行为的概念入手进行分析。行政行为这个概念最早是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奥图.梅叶尔运用概念法学方法提炼出来的称谓，后跨越国界和法系成为行政法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和概念[footnoteRef:1]，对于“行政行为”概念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学说，有行为主体说、行政权说、合法行为说。行为主体说认为，凡是行政机关所作的行为均属行政行为，包括运用行政权所作的事实行为和非运用行政权所作的私法行为；行政权说认为，运用行政权所作的行为就是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和准法律行为三类，但不包括行政机关非运用行政权所作出的私法行为；公法行为说认为，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法（公法）意义或效果的行为，该学说将私法行为及事实行为排除在行政行为之外。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行为是享有行政权能的组织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法律行为，不具有行政权能的组织的行为，或非运用行政权的行为，以及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行为均不属于行政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姜明安教授采用了折中的方法定义了行政行为。我国2014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没有对行政行为的概念进行定义，对如何把握可诉行政行为是通过该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共十二项列举的形式加兜底第二款“……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概括的方式进行处理。笔者认为，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行政行为的概念，并非行政行为概念不重要，恰恰相反，在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必须把握概念才能界定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后才能确定程序法的选择及实体法律适用。为此，应当对行政行为概念进行界定。对于行政行为概念定义，笔者赞同姜明安教授的定义方法，将非运用行政权的私法行为排除在行政行为之外。界定为行政行为并非都能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因我国并非将所有的行政行为引发的问题都纳入行政诉讼，部分行政行为产生的问题由行政法规定的行政程序进行解决，如外交问题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其他还有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复议部分）等。进入行政诉讼的案件是指部分行政行为引发的，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受理范围的案件。结合行政行为概念内涵不难判断三合街道办事处在案件中的行为属性。从案件事实看，三合街道办事处决定改造乡村公路虽然是运用行政权的行为，但本案并非改造决定本身引发，而是在决定作出之后，利用自己的业主地位，通过制定招标方案，委托专业机构设计，选择施工方，对道路工程进行竣工验收，这之后的系列行为均不是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而是通过平等协商的形式，确定民事法律关系，这些行为属民事行为，正是这些民事行为致公路改造出现瑕疵，再因瑕疵事实与其他侵权行为结合导致了他人损害（这里姑且允许笔者从程序上进行的当事人责任拟定，实体法上是否有责任这里不论，下文再分析当事人实体法上的责任问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三合街道办事处现实改造乡村公路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其主体性质属于民事主体性质，与本案的其他当事人处于同一民事主体地位。诉讼程序不存在行政诉讼问题，只能是民事诉讼。 [1: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三版）第139页。] 

二、因果关系的分析判断及实体上责任划分问题。从交警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及责任划分看，已经认定驾驶员杨义兰为全部过错，搭载的人员无责任，是否由此就排除本案其他被告及第三人的责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交警队而言是从行政管理或从是否需要进行刑事追究而作的事实判定，在民事案件审理中仅仅是证据，和司法鉴定意见没有本质区别。同时也并非是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这个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作过解释，本文不作深层次研究。对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应进行全面的事实审理及法律审理才能作出裁判。下面就原告所列被告及第三人是否真正存在实体法赔偿责任进行分析。驾驶员杨义兰驾驶车辆越过山坪塘这一危险路段时，本应把稳方向、减速并把稳油门谨慎行驶，不超载行驶，但杨义兰违背操作规则，未把稳油门、减速、换挡并超载行驶，车辆在陡坡上熄火时，未及时刹车制动，导致车辆倒退后溜，坠入山坪塘，造成特大交通事故，其违规驾驶的过错行为是损害发生直接的重要原因，应为责任主体。但鉴于其已死亡，其责任应由继承人王飞等三人在继承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从本案事实看，无证据证明其继承人继承了杨义兰的遗产，同时原告明确表示放弃对王飞等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为此王飞等第三人不需要承担实体赔偿责任。被告胡青勇虽然掩埋了排水管，违背相关道路管理规定，但掩埋的排水管路段与陡坡路段距离较远，且车辆已安全越过该路段，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没有责任构成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欠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构成要素，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胡青勇不属民事责任主体。丰都交建公司是道路的施工方，道路已施工完成并按合同约定标准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退出道路的临时管理人地位，无过错，同样欠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构成要素，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也不属于责任主体。三合农服中心并非山坪塘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不属适格被告，对山坪塘及公路管理无法定管理职责，侵权责任无从谈起。鹿鸣岩村委属山坪塘的管理人或所有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八十六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仅就山坪塘这个建筑物脱落、倒塌、坠落造损害的情形承担民事责任，对山坪塘修建时有通行道路的，对过往道路的行人安全有一定的保障、警示告知义务。本案不属于上列情形，而属于山坪塘相邻的后建改造公路上通行车辆的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不属于其职责范围，为此其对发生的交通事故损害无赔偿责任，鹿鸣岩村委会不属责任主体。三合街道办事处的责任问题。从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看，属于乡村公路，系三合街道办事处建设和养护路段，从“公路”这个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视角考量，有瑕疵担保责任，即发生脱落、垮塌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承担赔偿责任，归责原则采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即发生脱落致人损害的，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垮塌致人损害的适用无过错责任。案中交通事故致害的原因并非公路这个建筑物或构筑物本身（包括附属设施）的脱落、垮塌造成，所以不属于以上情形。这里的“公路管理”是指公路所有人性质上的“民事管理”，而非“公路行政管理”。“公路行政管理”，是指对公路有行政管理职能职责的行政机关，对违反《公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在公路上设置路障、毁损公路等行政违法行为的管理，管理的方式是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处以罚款、拘留、责令限期修复或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等。显然本案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管理范畴，而属民法上不动产物权性质上的管理。三合街道办事处是否承担民法上因公路管理不善的民事责任必须结合事故本身进行讨论。首先是发生交通事故路段，是否存在事故发生危险可能性，如存在，相应产生的问题是预防措施是否预设到位，是否达到标准，如公路设计、建设未达规范要求，证明未尽法定职责，存在过错，否则无责任可言；其次是，实际发生了交通事故损害，需要追问的是未尽职责的行为与事故发生是否有因果关系，如应作为而不作为与发生的交通事故又有“因果关系”，民事责任就因此产生。现就第一层面进行分析。事发路段邻山坪塘，水深加塘崖存在车辆碰撞等事故发生后，车辆失控等坠入山坪塘，再生次生灾害危险性。这样的路段按照相应技术规范要求，应在修建、改造公路时设置防护栏等，由此作为公路建设单位的三合街道办事处有在该路段设置安全护栏等防护措施的义务，但实际情形为，三合街道办事处在改造公路时，因硬化路面，提高路基，致原有部分设置的防护桩高度由30㎡降低到15㎡，对原旧公路未设置防护桩的邻塘段仍未设置防护桩或护栏，该新旧公路段比较，三合街道办事处显然降低了该路段的防护技术标准或未设置防护构筑物，由此可确定三合街道办事处存在防护措施设计、建设不到位的违规行为，即三合街道办事处存在改造公路不符合安全设计规范的过失或过错；[footnoteRef:2]第二层面责任成立及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大陆法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即普通法系所称的事实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权益被侵害之间存在关联时，侵权责任方可成立。责任成立因果关系的判断在德国民法上通常采“条件说”或“等值理论”，此说认为，无此行为，虽然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也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footnoteRef:3]条件说仅解决了不可或缺必要条件之一的判断，但原因过于广泛，不能解决责任范围大小的判断，因此还必须结合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综合判断。因条件说中涵盖了自然原因的条件，扩大了责任范围因此在具体案件受到限制。后随着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产生，克服了条件说的不足。我国现有赔偿责任理论通常采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Freiburg大学心理学家Von Kries于1886年在其著作《概率测算原理：论客观可能性之概念》中率先提出的，他认为，作为原告损害条件的被告的行为，如果极大地增加了此种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那么该行为就属损害的充分原因[footnoteRef:4]。后得到德国法学家的发展完善。该说认为，只要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可能性即认为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中属于一因一果的单一因果关系判断相对较为容易，但很多因果关系是多因一果的复数因果关系，判断起来比较复杂，对于复数因果关系，可以进行类型化处理后，进行因果关系判断。按程啸教授所著《侵权责任法》可以将复数因果关系分为共同的因果关系、竞合的因果关系、累积的因果关系、修补的因果关系，择一的因果关系和假设的因果关系。对以上因果关系，笔者这里不一一转述，只就可能与本案有关的类型进行整理分析。修补的因果关系是指对同一受害人造成损害结果的多个原因依次发生，在先原因造成的损害后果被在后的原因加以改变。这种因果关系造成的损害结果不是一种原因导致，是不同原因结合导致，属于按份责任。假设的因果关系是指，损害已因某个加害人的行为而发生了，即便该加害行为不存在，损害的全部或一部分也会因为另外一个与加害人无关的原因发生。[footnoteRef:5]结合案情的判断。杨义兰驾驶车辆在上陡坡时由于“未在上坡前稳住油门，换低速挡”，上坡后车辆因前述原因牵引力不足导致车辆熄火、失控倒退时，又因制动不力，失去控制的车辆加速向山坪塘坠去，当车辆坠到悬崖边时，因缺乏防护栏阻却，最后车辆直接掉入山坪塘水中。对于杨义兰违规操作行为是交通事故的原因不难判断，按条件说就可以判断，因假如没有其违规操作行为，车辆就不会熄火倒退，事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为此杨义兰的违规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杨义兰是责任主体不存疑问。但三合街道办事处未设置防护栏的不作为行为是否是与本案的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用“条件说”是难以判断的，因假如三合街道办事处设置了防护栏，仍然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阻却车辆坠入山坪塘，产生其他类型的交通事故或者较小的损害；一种可能是即使设置了防护栏仍然未能够阻却车辆坠入山坪塘，只是时间上推迟发生。因此这里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因果关系相对容易。假如车辆倒退到塘崖边时，如果三合街道办事处设置了防护栏，阻却车辆坠入山坪塘的可能性从概率上说是有的，除非有科学的测定数据进行推翻，否则具有阻却坠入山坪塘的可能性，据此可以判定三合街道办事处未设置防护栏的不作为行为与交通事故的方式具有因果关系。同时说明以上两种原因均为损害发生的原因，因此属于复数因果关系中的假设因果关系。其责任属于按份责任。由此判定，三合街道办事处属于责任主体。另，杨义兰搭载廖昌莲（死者，本案原告的近亲属）未收取费用，属于好意搭载，且廖昌莲应知车辆超载而搭乘，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超载也可能是车辆上坡熄火的较小原因之一，廖昌莲自己也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廖昌莲属于责任主体，此责任属按份责任。鉴于杨义兰、廖昌莲已在事故中死亡，其责任应由其近亲属替代承担。 [2:  交通部《公路工程技术规范》（JTGB01-2014）第10.2.4条第3款之规定“路侧有悬崖、深谷、深沟、江河湖泊等路段应设置路侧护栏……”]  [3:  王伯琦：《民法债编总论》，台北国立编译馆1956年版，第77页。]  [4:  程啸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9月第2版第236页。]  [5:  程啸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9月第2版第238-264页。] 

[bookmark: _GoBack]责任大小的划分。责任大小的划分，按照侵权责任法，应当根据过错大小及原因力进行划分。从杨义兰的过错看，没有稳住车辆油门，没有减速换挡上坡，没有在车辆熄火后刹车制动导致车辆失控倒退，同时严重超载，这一系列的过错行为结合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也是事故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过错极大。也正是车辆熄火失控倒退，才直接导致车辆加速坠入山坪塘，发生交通事故。因此无论是从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上考量，杨义兰均应承担极大的民事责任。综上，以其承担90%民事责任为合理。相应三合街道办事处虽然存在未设置防护栏的过错，未能阻却事故发生，但这种阻却仅是一种可能性，不必然产生事故阻却效果，且系间接原因，为此其仅应承担极小的责任，以三合街道办事处承担5%为合理。同理，廖昌莲本应承担极小的责任5%，但考虑杨义兰搭载廖昌莲系好意搭载，应减轻杨义兰责任10%转由廖昌莲承担，由此，杨义兰最终承担的责任为80%，廖昌莲最终承担责任为15%，以此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互惠互患精神。再结合死者责任的替代规则，及自认放弃规则（原告自认放弃杨义兰承担的责任部分）。
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法院裁判时最终判决，三合街道办事处赔偿救济损失总额的5%给原告，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的结论，具有合法合理合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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